珠府〔2024〕44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

国有空闲地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国有空闲地的管理，加大对非法侵占国有空闲地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压实国有空闲地的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有空闲地管理的实施意见》（珠府〔2015〕12号）、《珠海市建立土地执法共同责任制度规定》（珠府〔2009〕128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条  本实施意见适用于《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有空闲地管理的实施意见》（珠府〔2015〕12号）规定的国有空闲地范围，原则上不包括海拔二十五米等高线以上的区域（历史统征地除外）。

第二条  国有空闲地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属地管理原则。区政府（管委会）是辖区内国有空闲地管理的责任主体，对辖区内的国有空闲地管理工作负责。其中属于储备土地的，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委托各区政府（管委会）承担具体管理工作。
（二）联合执法原则。根据《珠海市建立土地执法共同责任制度规定》（珠府〔2009〕128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格落实日常工作，明确各级各部门监督管理职责，在源头预防、信息通报、案件侦办、两法衔接、履职监督等方面建立多部门协作工作机制，按照各部门职责分工情况查处违法行为。
（三）合理使用原则。国有空闲地涉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严格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禁止撂荒；对于道路绿化带、安全间距等代征地以及不能单独利用的边角地、零星用地等存量建设用地，可按规定合理确定土地使用者，对短期内无法按规划实施的，探索实施1.5级开发模式；国有空闲地中涉及临时使用的，应严格按照临时使用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三条  建立“市统筹、区主责、镇（街道）实施”的工作机制，加强属地管理。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范围内国有空闲地管理的统筹、协调工作，指导各区政府（管委会）实施国有空闲地的管理工作，适时组织对各区政府（管委会）国有空闲地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监督，并将监督检查情况向市政府报告。

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组织辖区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国有空闲地管理工作，属地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辖区范围内国有空闲地管理的统筹、协调工作。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区政府（管委会）的领导下，做好辖区内国有空闲地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属地政府、有关部门统筹全市国有空闲地调查摸底工作，建立全市国有空闲地工作台账。

国有空闲地工作台账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每年度汇总更新后，于年初移交至各区政府（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按照“应管尽管”原则，对管理中发现的空闲地及时纳入工作台账，于每年年底报送至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结合各区政府（管委会）报送情况及时更新全市国有空闲地工作台账。
各区政府（管委会）应根据管理情况填报工作台账，工作台账内容包括国有空闲地的基本信息、规划情况、现状信息、出入库情况、日常巡查发现问题情况、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违法行为发现及查处情况等信息。

第五条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建立国有空闲地数据信息库，属地自然资源部门将国有空闲地分门别类，逐宗上图和录入数据库，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做好国有空闲地入库、出库工作。

第六条  符合本实施意见规定的国有空闲地，应及时纳入国有空闲地管理台账。

符合下列情形的国有空闲地，应从国有空闲地管理台账移除：
（一）已出让、划拨、租赁、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土地，不包括登记在储备机构名下的储备土地；

（二）已办理临时使用手续的土地；
（三）其他按规定需从管理台账移除的土地。

第七条  各区政府（管委会）应当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协调联动，狠抓责任落实，原则上以镇（街道）界线或自然地理界线划分管理网格单元。

公安、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加强与周边城市的沟通协作，畅通信息互通共享渠道，建立完善国有空闲地上违法犯罪案情通报等机制，联合查处和打击跨市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八条  国有空闲地原则上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也可由区政府（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日常管理单位。
工业园范围内的国有空闲地，由所在地工业园管委会进行日常管理，或者由各区政府（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日常管理单位。

实施开发建设的国有空闲地，开发建设期间由开发建设单位进行日常管理。开发建设验收通过后，由开发建设单位向属地区政府（管委会）移交国有空闲地，由区政府（管委会）指定日常管理单位。

第九条  日常管理单位确定后，由区政府（管委会）与日常管理单位签署《国有空闲地移交管理确认书》，并办理用地现场交接手续，明确管理范围及管理责任。当国有空闲地管理范围发生变更时，由属地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对发生变更的国有空闲地范围进行界定，如需变更日常管理单位的，由区政府（管委会）按本实施意见重新指定，并办理管理移交手续。

第十条  国有空闲地日常管理要求如下：

（一）按实际管理需要，可设立界桩、标志牌、进行简易绿化或必要的围闭。

（二）落实专职人员及经费保障，做好日常巡查，充分利用航空拍摄等技术手段，定期对国有空闲地进行全覆盖式检查，及时发现并制止在国有空闲地上搭建违法建筑、擅自种植养殖、破坏地形地貌、非法侵占及挖沙取土、乱砍滥伐林木等破坏国有空闲地的行为，形成书面巡查报告，并及时报告各区政府（管委会），同时将线索报送相关职能部门查处。

（三）对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块及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及时报告相关职能部门。
第十一条  各区政府（管委会）应当按以下要求加强国有空闲地日常管理监管工作：

（一）建立月报、半年报及年报制度，统筹和协调各部门开展工作。日常管理单位应当定期向属地自然资源部门报告国有空闲地管理信息，由属地自然资源部门汇总后报区政府（管委会），报送内容应包括当期国有空闲地台账、涉嫌违法行为处理情况以及日常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等。

（二）建立对日常管理单位的国有空闲地管理工作进行抽查、检查及定期督查的制度。

第十二条  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下列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一）违法违规建设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国有空闲地中涉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及准保护区违法违规建设行为的查处；水务主管部门负责河道（城市河道除外）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建设和非法开采河砂等行为的查处，负责饮用水水源地日常巡查，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其他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在农用地、未利用地上的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查处，在建设用地（含城市河道）上的由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主管部门负责查处。

（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排查国有空闲地安全隐患，对国有空闲地上涉及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三条  相关职能部门接到日常管理单位报送的违法线索，应当依法进行查处，并将查处或者办理情况及时通报日常管理单位并抄送各区政府（管委会）；如涉及犯罪的，应按照两法衔接工作机制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第十四条  因第十二条中所列违法行为对国有空闲地造成占用或破坏，但执法主体不明确或者无法确定违法行为人的，由各区政府（管委会）组织相关部门依法清理。
第十五条  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日常管理单位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国有空闲地上出现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六条  充分发挥举报奖励机制作用，具体奖励机制由各区政府（管委会）制定。支持公众、社会团体、媒体等监督举报国有空闲地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各区政府（管委会）可根据国有空闲地管理的实际需求，组织志愿者协助开展国有空闲地日常巡查、政策宣传工作。

第十八条  市政府、区政府（管委会）应当合理确定国有空闲地管理费用并做好资金保障。市本级储备土地管理经费由市财政承担，但因违法行为或管理不力导致国有空闲地整治恢复产生的相关成本由委托管理的各区政府（管委会）承担。国有空闲地相关土地收入应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九条  各区政府（管委会）应当根据本实施意见，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制定管理实施方案。

第二十条  本实施意见自2024年6月1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此前印发关于国有空闲地管理的文件规定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以本实施意见为准。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4年6月11日



